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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博校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（一）会议召开情况 

1.会议召开时间：2019 年 8 月 31 日 

2.会议召开地点：公司会议室 

3.会议召开方式：现场 

4.会议召集人：董事会 

5.会议主持人：谢峥 

6.召开情况合法、合规、合章程性说明： 

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，会议召开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

过，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。会议通知于 2019 年 8 月 15 日发出，满足召开临

时股东大会应提前 15 天通知的要求，符合公司章程归定的通知形式。本次股东

大会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。 

 

（二）会议出席情况 

出席和授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（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）共 6 人，持

有表决权的股份 5,000,000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.00%。 

 

二、议案审议情况 

（一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变更发起人名称暨修改公司章程》议案 



公告编号：2019-022 

1.议案内容： 

公司近日收到发起人股东通知，其公司名称已由：“北京博校投资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”变更为“北京博校商务服务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”相关工商变

更手续已办理完成。变更后信息如下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113344373302C，

名称：北京博校商务服务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，执行事务合伙人：谢峥，经营

范围：翻译服务；企业管理咨询；市场调查；企业策划；会议服务；组织文化艺

术交流活动（不含营业性演出）。（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

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

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）。此次变更后，其持有的本公司股

份数量 1000000 股股份和持股比例 20.00%维持不变，不会对本公司的资产、运

作及管理产生实质性影响。 

公司拟修订《公司章程》的部分条款，具体如下： 

第三章 第十六条 序号 5 发起人股东名称由“北京博校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”变更为“北京博校商务服务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”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5,000,00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.00%；反

对股数 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弃权股数 0 股，占本

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 

无 

 

三、备查文件目录 

北京博校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。 

 

 

北京博校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19 年 9 月 3 日  


